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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

第 1 屆全國青少年暨兒童寫生比賽簡章  

一、活動宗旨 

財團法人臺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，致力於推動藝術創作、興辦文化事業，

宏揚施金輝、林穎英伉儷「以畫傳承｣的創作精神，推廣「以畫弘法」導引大眾

認識觀音慈悲為宗旨，並協助推動美術館所在地之社區人文營造與共榮發展。本

次寫生比賽活動，旨在鼓勵青少年暨兒童從事有益身心課外活動，鼓勵學生自由

創作，深耕藝術美學教育，深化生活美學涵養，促近親職教育的推展。 

二、主辦單位 

財團法人臺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

三、承辦單位 

施金輝空相美術館 

四、協辦單位 

後壁區公所、安溪國小、後壁區長安社區發展協會、安溪寮福安寺。 

五、參加對象 

國內各公私立國中、國小在校學生，皆可參加。 

六、比賽時間 

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8日（六）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止 

七、比賽地點 

臺南市後壁區長安社區芙蓉埤園區；地址:台南巿後壁區長安里 47號之 2。 

八、比賽方式 

採現場寫生，表現形式不拘，得採用各種描繪工具。題材以後壁區長安社區芙

蓉埤園區景觀如芙蓉埤、林氏宗祠、福安寺、金紫戲院、安溪國小及周邊環境

景觀為主，比賽用四開畫紙由本基金會提供。比賽用具一律自備，但不得自備

紙張或由他人代筆、修改，違者取消得獎資格；每位參賽者作品以 1件為限。 

九、報名截止 

報名人數以 200人為限，報名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3日（星期

五）止；報名人數達限即不再受理報名。 

十、報名方式 

1.網路線上報名－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748d2b63aa68116e668 

2.個別報名－親洽施金輝空相美術館辦理報名或電話皆可；電話 0937906438。 

3.團體報名－由各國中、國小指導老師協助辦理團體報名。 

十一、評審方式 

由本會聘請國內知名公正畫家組成評審小組，評審出優勝作品。 

十二、成績公佈 

比賽優勝名單於比賽當日 13:30現場公佈並頒獎，同時公告於財團法人施金輝

文化藝術基金會官網 http://www.shi-jinhui.org/；作品刊載本會網路畫廊。 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748d2b63aa68116e668
http://www.shi-jinhui.org/


財團法人臺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

地址：台南巿後壁區長安里 47 號之 2   電話：06-6321699 

十三、頒獎時間 

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18日(六)下午 13：30於比賽現場芙蓉埤舉行頒獎儀式。 

十四、獎勵 

1.國中組： 

第一名  1名 獎學金 2,000 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第二名  2名 獎學金 1,000 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第三名  3名 獎學金 500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佳  作 10名 空相文創紀念品、獎狀乙紙 

2.國小組：分高中低年級三組，各組獎勵如下 

第一名  1名 獎學金 1,000 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第二名  2名 獎學金 500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第三名  3名 獎學金 300元、獎狀乙面、空相文創紀念品 

佳  作 30名 空相文創紀念品、獎狀乙紙(高中低年各組各取 10名合計 30名) 

十五、備註 

1.凡帶隊參加比賽之美術老師，當日請親至服務台，將贈送基金會文創 

  紀念品一份。 

2.參賽者獲獎作品，其法定代理人應同意作品登載於主辦單位官網。 

3.參賽作品於比賽活動評審結束後，當日或一週內由參賽者領回；未領 

  回者，視同授權主辦單位自行處理，參賽者及法定代理人不得異議。 

4.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提供本活動報名表之個人資料，同意主辦單位 

  及各執行單位處理及使用於本活動期間相關之業務。 

5.戶外寫生將視疫情變化隨時調整，如有更動將公告於本活動官網，請 

  報名參與者隨時留意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剪下報名-- 

◆ 附件：報名表 

財團法人臺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暨空相美術館 

第 1屆全國青少年暨兒童寫生比賽    報名表 

姓 名  
比 賽

組 別 

國中□ 

國小高□中□低□    

性 別  出 生  電 話  

地 址  

就讀學校  年 級  

家長姓名  電 話  

備 註 
個別報名□   團體報名□  指導老師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備註：上列報名資料的運用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與使用。     


